
第三章  课程规画 
 
本章就第二章所介绍的课程架构，列述有关原则，以协助学校与教师因应学生需

要、兴趣和能力，以及学校实际情况，发展出一个灵活且均衡的课程。  
 
 
3.1 主导原则 
 
数学课程（中四至中六）具备弹性，方便进行课程调适，以切合学生的不同需要。

为了向学生提供多元化经验、均衡的数学知识与技能，一个强调学生主动性、连

贯的校本课程是必须的。  
 
在规画校本数学课程时，学校和教师应注意：  
 
(a) 学生的认知发展   
 
数学有很多不容易理解和处理的抽象概念。教师在规画跨年级的教学进程或编排

各年级的学习单位时，须注意学生的认知发展。在课程的学与教过程中，教师应

尽量辅以具体例子，让学生更容易掌握有关的数学概念。  
 
(b) 学生的已有知识、能力与性向  
 
数学课程（中四至中六）的学与教活动应建基于学生在初中校本数学课程所掌握

的已有知识。在引入新概念前，教师须注意学生是否已具备足够的先备知识。校

本数学课程应能兼顾到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之需要。教学的焦点不应集中于数学

表现欠佳或较佳的学生，而应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学习机会。  
 
(c) 学生中学毕业后的出路  
 
数学科提供深入了解和学习不同学科概念和应用所需的语言和工具。因此，课程

规画应能配合修读不同选修科目和在中学毕业后选择不同出路的学生之学习需

要。   
 
(d) 课程的连贯性  
 
在规画课程时，教师应注意必修部分内各课题的连贯性及其与单元之间的配合。

单元内某些课题的学与教，须以必修部分课题作为基本技巧和先备知识。  
 
(e) 教学策略  
 
课程应能协助学生建立自我主导及终身学习的能力。自主学习与共通能力的培养

应渗透于相关的学习活动中。学与教的活动应为促进有效学习提供有利的环境。

课程应在不同的学习单位（例如「探索与研究」）的学与教活动中，灵活地融合

数学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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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信息科技的运用  
 
在设计数学的学与教活动时应考虑计算机及计算器的普及性。学校应尽量运用信

息科技的优势来协助学生理解、想象和探究数学知识与技能。  
 
(g) 促进学习的评估  
 
评估的形式并不止于单元测验。评估可以让学生和教师知道学生能理解甚么和做

到甚么。让学生能够清楚了解及改进将来的学习表现的持续性评估是值得推荐

的。我们建议学校及教师应灵活检视和规画课程，就本科课程及评估指引第五章

──评估，所列出的推行校本评核安排的建议，因应实际需要而作出调整。  
 
(h) 弹性时间表  
 
数学课程（中四至中六）能让学校弹性地（例如必修部分与延伸部分，基础课题

与非基础课题）设计校本数学课程。学校应充分利用此弹性编排时间表。  
 
 

3.2 规画策略 
 
3.2.1 校本课程规画  
 
学校和教师可考虑学生的需要、能力和兴趣及因应学校的实际情况，调适中央数

学课程以发展校本课程。学校和教师可改动：   
 

 课程内容、情境及例子；  
 学与教的策略；  
 学与教的节奏；及  
 评估的模式。  

 
在设计校本数学课程时，学校可：  
 
(a) 考虑学校的环境及数学课程（中四至中六）的宗旨，厘订一个清晰和可行的

课程宗旨和目标；  
(b) 提供机会让学生选读延伸部分的单元，并把学生编排至不同的班别；  
(c) 调适学习重点的深度及学习内容的系统编排；  
(d) 为不同年级不同组别的学生提供适当及具弹性的课时来学习必修部分和单

元；  
(e) 选择及调适合适的教科书和其它的教学资源；  
(f) 准备及制定学年内的学习活动；及  
(g) 设计评估方法和模式以加强促进学习的评估。  

  
 

70 



3.2.2 跨学科的联系  
 
数学课程（中四至中六）为学生提供理解概念和进行探究的基础和推论及分析数

据的工具，亦为学生提供表达调查结果和建立模型的语言。  
 
下表是一些能加强数学科与其它学习领域联系的学习例子。教师应鼓励学生多参

与和进行下列课业或活动：  
 

学习领域  活动例子  

中国语文教育   比较与讨论数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  
 探讨中国古代数学的应用  
 欣赏中国的数学发展及中国数学家对数学

的贡献  
 探索圆周率的历史  
 讨论数学在论说中的应用与误用  
 援用逻辑推理进行论说  
 了解数学家的生平  

英国语文教育   比较与讨论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发展  
 探讨数学在古代希腊与埃及的应用  
 欣赏欧洲的数学发展  
 讨论数学在论说中的应用与误用  
 援用逻辑推理进行论说  
 了解数学家的生平  

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   探讨解决简单财务问题的策略  
 应用数学于财务、商业、会计及经济方面  
 讨论数学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应用与误用  
 援用逻辑推理进行论说  

科学教育   利用向量及微积分的知识解决物理学问题  
 从化学科所得的信息建构有关的数学模型  
 在探究过程中使用必需的分析工具  

科技教育   在学习新科技时使用必需的数学工具探

讨、研究和沟通  
 利用平面及立体几何的知识探讨构作产品

模型的方法  
 使用必需的数学工具作为工作和应用学习

科目上的支持  

艺术教育   从几何角度欣赏视觉艺术  
 欣赏数学在音乐方面的应用，例如调和数

列与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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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活动例子  

体育   参与审查各种健康活动和体育活动优劣的

课业  
 解读与人体及运动分析有关的图表  

 
 
从广义的跨学科联系来说，数学教师应与其它学习领域的教师合作，订立可行的

目标、起草工作计划和设计学与教活动，使学生能在不同情境中运用数学知识。 
 
对于选修应用学习科目的学生，数学教师应尽量融入较多与应用学习有关情境的

例子，帮助学生学习有关科目。学生因为有机会在应用学习的情境中运用数学知

识，以致数学课程的学与教亦会有所得益。  
 
 
3.3 学习进程 
 
学校在推行高中数学校本课程时，不一定要将课时在三年中平均分配，而可因应

各班的需要作灵活安排。  
 
 
弹性时间分配  
 

对于修读必修部分及一个单元的班级，学校可于中四时同时开始教授必修部分及

单元。假若教师发现学生不适合在中四初段时修读单元，可考虑以大部分课时先

教授必修部分，直至学生的数学程度较为成熟，可以掌握足够的数学概念和知识

以学习单元中的内容为止。下图展示一个可行的学习进程。  
 
 
 中六
 
 
 中五 必修部分  
 
 

单元一  或
单元二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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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读与数学有关的选修科目及应用学习科目  
 

对于修读需以数学作基础的选修科目或应用学习科目的学生，教师可在中四安排

较多的数学课时，而在中五、六时相应安排较少的数学课时，以方便学生学习有

关的选修科目或应用学习科目。  
 

 

在中五转换单元  
 
部分中五学生可能希望转换中四修读的单元部分  (例如修读单元二转为修读单元

一，或修读单元一转为修读单元二)，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可能希望修读一个开始

时无意修读的单元。为了提供弹性，教师可把中四的数学教学较多的课时放在必

修部分上。这样，从未修读某单元的学生，在转修该单元时，就不必花太多的时

间和精力去追补一些未修读过的课题。这样的安排亦可减低对那些在中五终止修

读某一单元的学生在学习上的影响。  
 
 
在中四「浅尝」单元  
 
部分学生有兴趣修读必修部分及一个单元，但希望在定是否选修某一单元前有

机会在中四「浅尝」该单元的内容。为此，学校可安排中四的一小部分时间让学

生修读某一个单元。在中五时，部分学生可终止修读该单元，而有一些学生则继

续修读。另一方面，在中五时，部分学生甚至可由修读其中一个单元改为修读另

外一个单元。下图展示一个可行的学习进程。  
 
 
 
 
 
 
 
 
 
 
 
学与教次序  
 
在规画校本数学课程时，教师可参考必修部分、单元一和单元二的学习目标及学

习重点。教师须留意，第二章中的学习重点及学习目标的编排次序并不等同于学

与教的次序。教师可因应学生的需要有系统地编排学习内容。  
 
教师须留意，学习单位的学习次序可有多种不同的编排。无论是在同一范畴内还

是跨范畴或领域的数学知识，都是互有关联的。教师应仔细留意各课题的先备知

识，再凭专业判断编排课题的学习次序。  
 

中五至中六  

必修部分  
 

中四  单元一  或 
单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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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页的流程图展示必修部分、单元一和单元二内各学习单位的学习流程。流程图

显示各课题之间较重要的关联。关联只属示例性质。事实上，在同一幅流程图内

并不可能显示全部课题之间的关联。各流程图只用作课程规画之参考。  
  



流程图：必修部分 
 
 
 第三学习阶段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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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非基础课题。 
  
 



流程图：必修部分与单元一（微积分与统计）  

第三学习阶段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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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非基础课题。 
           表示单元一内的学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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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必修部分与单元二（代数与微积分）  
 
 
 

  

            表示非基础课题。 
            表示单元二内的学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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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 

向量 



3.4 课程统筹 
 
校内的课程领导者在统筹数学课程时应：  
 

 为数学科科务小组制订清楚明确的政策，包括学与教策略、评估和校本数学

课程的发展，并采取有效方法推行既定政策；  
 传达有关信息给数学教师，及共同讨论所有与数学科的科务行政和教学有关

的事务(诸如：政策及指引、课本的选择、教具及参考书的添置、教学上所

遇到的困难等)；  
 协助数学教师熟悉数学课程及数学教学的最新发展；  
 提升数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并为其创造空间；  
 鼓励数学科教师与其它学习领域教师的合作，促进彼此间有效的沟通，使数

学教师能清楚知道其它学习领域的发展；  
 鼓励学习文化和学习社群的发展，包括学校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电子网络的

建立和经验的分享等；及  
 鼓励促进学习的评估，并透过回馈调整教学法及课程。  

 
 
校长、数学科主任及数学教师应携手合作，并担当着不同的角色，规画发展和管

理校本数学课程，协助学生学会学习。  
 
(a) 校长  
 
校长是领导及支持校本数学课程发展的核心人物。校长必须理解中央课程发展的

方向，并对相关因素，如学生需要、校内数学科的优势及学校文化等具有敏锐的

触觉。校长必须建立学校的课程规画和政策方针，并协调各学科的教学及采取有

效措施改进校内学生的学习。校长亦应：  
 

 为教师在试行数学课程（中四至中六）的学与教及评估的新措施时提供支持； 
 在校内创造一个有利学习的环境，让学生有充裕的机会发展批判性及创意思

维能力、构思、探究及推理能力，以及利用数学来建立及解决日常生活问题

的能力；  
 在教师调配和时间表编排上提供弹性；  
 提供弹性予学生选取合适的单元及加入不同组别；  
 协助家长理解学校推行数学课程（中四至中六）的抱负、理念和做法；及  
 鼓励与其它学校作面对面和电子网络的联系，促进学校之间专业信息的交流

和成功经验的分享等。  
 
(b) 数学科主任  
 
数学科主任协助领导、规画及监察校本数学课程的推行。他们是学校管理层和数

学教师之间的「桥梁」。科主任既是管理人员也是教师。作为科目统筹员，科主

任应了解学生和教师在数学科的学与教的需要。为了推行高中校本数学课程，数

学科主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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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定明确的高中数学科学与教和评估的目标；  
 确保初中和高中推行的校本课程顺畅衔接；  
 建立明确的政策，并就各方面同意的政策制定有效的实施制度；  
 定期举行科务会议，讨论有关教学进度、评估策略、教学困难和选用课本等

问题；  
 了解最新的课程发展动态及协助数学教师推行有效的学与教策略；  
 组织经验分享、观课或集体备课等活动，改进课堂教学的成效；  
 收集评估的回馈，监察学生学习的质素；及  
 保存所有关于高中数学的学与教和评估的数据。  

 
 
(c) 数学教师  
 
透过个人努力或与其它数学教师合作，数学教师可对校本数学课程的发展作出贡

献。教师亦可提出具创意的课程改革，让学生能够自信地应付日后升学、工作或

日常生活方面对数学的需求。高中数学教师应：   
 

 发展学生的共通能力、对数学学习的正面态度及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了解最新的课程发展动态；  
 尝试和采用具创意的学与教和评估策略；  
 倡导教学构思、知识和经验的分享，培养同侪支持并改进数学的学与教和评

估方法；及  
 参加专业培训课程、工作坊、研讨会等，促进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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